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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7 年度訴字第 448  號

                               98 年 3  月 17 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周○秀

訴訟代理人  李慶松  律師

被      告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代  表  人  李○文

訴訟代理人  蔡○萍

上列當事人間因補助費事件，原告不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

會中華民國 97年 9月 16日 97公審決字第 0324號復審決定，提起行

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緣原告於民國（下同）68年 4月 20日奉調被告機

    關任職（法官），於 68年間獲准配住台中市○區○○街 00之

    0號國有眷舍（下稱系爭眷舍），並於同年 11月 13日遷入。

    嗣被告以經管國有眷舍業經行政院同意辦理騰空標售，函請

    眷舍合法現住人自行政院核定辦理騰空標售之日 96年 11月 12

    日起 3個月內遷出眷舍，及辦理一次補助費請領。原告乃以

    97年 2月 5日陳報書繳回原配住國有眷舍並申請補助費。經被

    告於 97年 5月 29日以中院彥總字第 0970000760號函，以原告

    於 86年間曾辦理輔購住宅貸款，不符中央各機關學校國有眷

    舍房地處理要點（下稱眷舍房地處理要點）第 3點所定「合

    法現住人」要件，而否准核發其補助費。原告不服，提起復

    審，遭復審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本件原告主張：

  ㈠原處分及復審決定以原告於 86年間辦理輔購住宅貸款後即應

    返還眷舍，原使用借貸關係已終了，兩造間之系爭宿舍使用



    借貸關係自簽准續住之日起或原告獲政府輔助購置住宅之時

    起算，原告不符眷舍房地處理要點第 3點第 1項第 4款規定要

    件云云，其認事用法均有重大違誤，應予撤銷：

    1.被告配住系爭宿舍予原告，實務上認屬民法使用借貸關係

      ，此有最高法院 91年台上字第 1926號判例可資參照，則兩

      造間使用借貸關係之終止，依民法第 263條準用第 258條第

      1項規定，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惟自原告 68

      年 11月 13日遷入系爭房舍至 97年 2月 5日騰空搬遷前，被告

      從未向原告為終止使用借貸關係之意思表示，亦一直按月

      自原告薪水中扣回房屋津貼迄原告 97年 2月搬遷時，則兩

      造間之使用借貸關係存續期間係自 68年 11月 13日開始至 97

      年 2月 5日搬遷為止，原告確已符合眷舍房地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1項第 1款規定之「於 72年 5月 1日以前依法配（借）住

      眷舍」要件。

    2.被告雖稱原告於 86年間辦理輔購住宅貸款後即應返還系爭

      眷舍，原使用借貸關係已終了云云，惟不論依原告 86年辦

      理輔購住宅時之中央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輔助要點（購置住

      宅輔助要點）第 14點規定：「居住公有眷舍之公教人員，

      經獲政府輔助購置住宅者，其原住眷舍應由各機關學校負

      責於 3個月內騰空交國有財產局或原管理機關依規定處理

      ．．．。」或依該要點現行法第 11點規定：「居住眷屬宿

      舍、職務宿舍或單身宿舍之公教人員，經獲政府輔助購置

      住宅者，其原住眷（宿）舍應於辦妥貸款 3個月內騰空，

      並交原管理機關、學校依規定處理。」前揭要點均僅係行

      政機關內部之管理規則，並無直接對外發生法律規範之效

      力，具體個案之宿舍使用借貸契約並不因此發生終止之效

      果，換言之，前揭要點內容充其量僅是被告得以終止兩造

      間使用借貸契約之原因，被告倘欲使兩造間之使用借貸契

      約發生終止效果，仍應依民法第 263條準用第 258條第 1項

      規定為之。本件原告雖於 86年間辦理輔購住宅貸款，惟被

      告未曾有隻字片語向原告為終止使用借貸關係之意思表示

      ，兩造間自 68年 11月 13日開始之使用借貸契約關係仍繼續

      存續，並不因原告辦理輔購住宅貸款而受影響，原處分及



      復審決定認原告於 86年間辦理輔購住宅貸款，原使用借貸

      關係已終了云云，於法顯屬無據而應予撤銷。

    3.另關於原處分認定兩造間之系爭宿舍使用借貸關係自簽准

      續住之日起算云云，惟原告否認曾簽請核准續住，被告應

      負舉證證明之責，被告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即逕為原

      處分前揭認定，亦屬無據。

  ㈡被告以原告不符國有眷舍房地處理要點第 3點第 1項第 4款之

    規定，非合法現住人而不得領取一次補助費，實已違反平等

    原則而屬違法：

    1.行政程序法第 6條規定：「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不

      得為差別待遇。」是行政機關所制定之行政規則，縱使性

      質上屬授與人民利益效果之給付性行政措施，亦不得違反

      前揭行政法之基本原則。此條文旨在強調行政機關施政時

      應特別注意憲法第 7條之規定，憲法第 7條所謂平等，係指

      實質上之平等而言，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自得

      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司法院釋

      字第 205號解釋理由書足資參照，且其基於合理之區別對

      待而以法律對人民基本權利所為之限制，亦應符合憲法第

      23條規定比例原則之要求，此有司法院釋字第 618號解釋

      參照。查行政院為有效處理國有眷舍房地問題，特別訂定

      眷舍房地處理要點，依該要點第 7點規定：「眷舍房地位

      於都市計畫商業區、住宅區，於 92年 12月 31日以前，依第

      4點、第 5點規定報送執行機關申辦騰空標售案件，該眷舍

      之合法現住人自行政院核定之日起 3個月內自行遷出者，

      由各機關學校按核定騰空標售時之公教人員輔購住宅貸款

      標準給予一次補助費。」是眷舍已辦理騰空標售之住戶依

      前揭規定得領取一次補助費，即現職人員依所任本職官、

      職等，退休人員依退休時敘定退休之官、職等，簡任為新

      台幣（下同）220萬元，薦任為 180萬元，委任為 150萬元

      之補助費，對於得請領一次補助費之眷舍住戶資格雖應予

      定義及限制，但仍應符合前揭行政程序法第 6條之平等原

      則。

    2.關於得請領一次補助費之「合法現住人」資格規定於該要



      點第 3點第 1項，其中第 4款規定「未曾獲政府各類輔助購

      置住宅」，即行政院為強化國家資產管理，有效處理中央

      各機關學校國有眷舍房地，訂定上揭行政規則，以提供補

      助金方式彌補機關所屬人員無法使用眷舍之損失，準此，

      原告雖曾申辦購屋貸款，但其既有權本於使用借貸契約繼

      續居住於被告機關所分配之眷舍，為何無法請領補助費以

      補償其將來無法繼續居住而需另外租屋或購屋之損失？如

      按處理要點之規定為文義解釋，將招致不合理之結果。事

      實上，政府提供之輔助之方式眾多，有以提供貸款，或提

      供承購公教住宅或國民住宅之折扣優惠，或給予以一次補

      助費等方式為之，各種措施之輔助情形各異，舉例言之，

      倘係以購屋貸款輔助者，尚需繳還本金及利息，而倘獲得

      一次補助費者則係獲得一筆現金，即無返還之問題，是政

      府各類輔助購置住宅之方式不同，受輔助之情形亦不相同

      ，不得一概而論，惟考量該要點第 7點所提供之輔助措施

      乃係給予一次補助費，基於公平原則及避免重覆補助，系

      爭要點所應排除者應僅限於之前業已領取一次補助費之人

      ，而不包括之前未曾領取一次補助費，而僅辦理貸款者，

      該要點第 3點第 1項第 4款概括以「未曾獲政府各類輔助購

      置住宅」規定，實有欠具體明確而應予限縮解釋，否則未

      詳加區分各類措施之輔助情形，即一律排除其領取一次補

      助費之資格，顯已悖於前揭行政程序法第 6條所示之公平

      原則。

    3.原告雖曾於 86年間申請公教貸款 220萬元，然此筆貸款係

      以原告之房地為抵押，且尚須按月攤還本息，自 86年 4月

      23日放款至 97年 2月 1日結清貸款，原告自行負擔之本金及

      利息合計約為 2,858,011元（計算式本金 2,200,000元＋利

      息 658,011元＝2,858,011元），此與依該要點第 7點規定

      一次領取補助款 220萬元且毋需償還之情形，迥然不同，

      並無重複獲利問題，且公教貸款與當今 5大銀行平均房貸

      利率相比，自 94年 4月起至 97年 2月還清貸款止，公教貸款

      利率更高於一般行庫貸款利率，實無優惠可言，縱認貸款

      當初有些微優惠利息，亦不足購買一間 3坪大建物之價金



      （每坪 20萬元），此與系爭要點第 7點一次給付補助金 220

      萬元足以輔助配住者購置住宅之情形，亦屬不同。原告當

      初因購屋缺錢才去辦理中央公教貸款，須還本付息，政府

      僅形式上之輔助購屋，而不缺錢者不需辦公教貸款，反可

      領補助款，實顯失公平，此項規定不合理且有背常情，將

      為人詬病。是被告以原告 86年間曾辦理住宅貸款，即逕依

      系爭要點第 3點第 1項第 4款規定，認定原告非屬系爭要點

      所稱之合法現住人，有悖平等原則之違法。

  ㈢按行政程序法第 8條規定：「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

    法為之，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自原告 68年 11月

    13日遷入系爭房舍至 97年 2月 5日騰空搬遷前，被告從未向原

    告為終止使用借貸關係之意思表示，亦按月自原告薪水中扣

    回房屋津貼，足認原告係系爭宿舍之合法現住人，原告本得

    繼續居住系爭宿舍，惟因被告先後以 96年 12月 11日中院彥總

    字第 0960001697號函及 97年 1月 7日中院彥總字第 0970000016

    號函通知原告依限遷出始得發給補助費，原告信賴前揭函文

    所載內容即自行遷出系爭宿舍，詎料原告騰空搬遷宿舍後，

    被告反以原告非屬合法現住人為由而否准核發一次補助費 22

    0萬元予原告，顯然不顧原告之正當合理信賴，被告所為亦

    有違誠信，原處分及復審決定已違反前揭行政程序法第 8條

    之規定，依法應予撤銷等情，並聲明求為判決：⑴原處分及

    復審決定均撤銷。⑵被告應認定原告為合法現住人，並將原

    告關於一次補助費之申請，函轉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

    辦理補助費之撥付。

三、被告則以：

  ㈠按眷舍房地處理要點第 7點規定：「眷舍房地位於都市計畫

    商業區、住宅區，於 92年 12月 31日以前，依第 4點、第 5點規

    定報送執行機關申辦騰空標售案件，該眷舍之合法現住人自

    行政院核定之日起 3個月內自行遷出者，由各機關學校按核

    定騰空標售時之公教人員輔購住宅貸款標準給予一次補助費

    。」第 3點第 l項規定「本要點所稱合法現住人，應合於下列

    各款規定：㈠於 72年 5月 1日以前依法配（借）住眷舍。㈡為

    現職人員、退休人員、資遣人員或其遺眷。㈢有居住之事實



    。㈣未曾獲政府各類輔助購置住宅。㈤非調職、轉任、辭職

    、解僱、解聘（含不續僱、不續聘）、撤職或免職人員。㈥

    有續住之資格。㈦所居住之眷舍仍屬配（借）住機關管有。

    」故國有眷合之現住人關於一次補助費之申請，需認定合於

    「合法現往人」之要件，如前曾獲政府各類輔助購置住宅，

    當未能符合要件，自無疑義。

  ㈡本件原告於 68年 4月 20日奉調被告任職，並配住系爭眷舍，

    於 86年間曾申請中央公教人員貸款購置住宅，經中央住福會

    審核同意貸款 220萬元，為原告所不爭執之事實。按行為時

    購置住宅輔助要點第 14點規定：「居住公有眷舍之公教人員

    ，經獲政府輔助購置住宅者，其原住眷舍應由各機關學校負

    責於 3個月內騰空交國有財產局或原管理機關依規定處理，

    以後亦不得申借眷舍。」另依 83年 9月 12日修正之中央各機

    關學校國有眷舍房地處理辦法第 6點第 l項第 6款規定：「眷

    舍房地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由原管理機關收回騰空交由國

    有財產局辦理標售：．．．6.原配住人或其配偶曾接受政府

    輔購住宅或貸款者。」本件原告於遷入獲准配住之系爭眷舍

    後，嗣申請 86年度第 31期輔助自行購建住宅貸款，經中央公

    教人員住宅輔建及福利互助委員於 85年 l0月 30日(85)住福配

    字第 14479號函同意在案，依前開規定，應於 3個月內遷出眷

    舍，然原告因業務需要，未依相關規定遷出眷舍，被告或因

    他故亦未依相關規定要求原告搬遷眷舍，惟原告於 86年申請

    公教貸款購置住宅時，即非屬上開規定所稱之合法現住人，

    應毋庸置疑，因眷舍房地處理要點係行政院為推動輔助中央

    公教人員購置住宅政策，並有效處理中央各機關學校國有眷

    舍房地而訂定，故為利該等事項之進行，對合乎條件者（包

    含須為合法現住人），固有為發給一次搬遷補助費或輔購住

    宅等獎勵措施，惟取得該等獎勵應具備之要件即所謂合法現

    住人之意涵，其中眷舍房地處理要點第 3點第 l項第 4款既規

    定「未曾獲政府『各類』輔助購置住宅」，可知其重在政府

    之「輔助」，至於輔助之種類、方式，則非所問，是原告於

    86年間申辦公教貸款 220萬元，由政府核撥貸款，其目的當

    係為輔助購置住宅所用，自應包含於政府各類輔助購置住宅



    方案之一，原告爭執公教貸款未明文規定於眷舍房地處理要

    點第 3點第 l項第 4款之要件內而應予排除，尚有誤會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四、兩造之爭點：原告對於系爭眷舍是否為合法現住人，是否得

    依眷舍房地處理要點第 7點規定請求一次補助費。經查：

  ㈠按「本要點所稱合法現住人，應合於下列各款規定：㈠於 72

    年 5月 1日以前依法配（借）住眷舍。㈡為現職人員、退休人

    員、資遣人員或其遺眷。㈢有居住之事實。㈣未曾獲政府各

    類輔助購置住宅。㈤非調職、轉任、辭職、解僱、解聘（含

    不續僱、不續聘）、撤職或免職人員。㈥有續住之資格。㈦

    所居住之眷舍仍屬配（借）住機關管有。」、「各機關學校

    管理位於都市計畫商業區、住宅區之眷舍房地，於 92年 12月

    31日以前，依第 4點、第 5點規定報送執行機關申辦騰空標售

    案件，該眷舍之合法現住人，自行政院核定之日起 3個月內

    自行遷出者，由執行機關按核定騰空標售時之公教人員輔購

    住宅貸款標準給予一次補助費。」為行為時眷舍房地處理要

    點第 3點第 l項及第 7點所規定。而政府機關對所屬人員提供

    宿舍，是為解決該等人員居住問題，以安定該等人員生活為

    目的；眷舍房地處理要點即是行政院為推行輔助中央公教人

    員購置住宅政策，並有效處理中央各機關學校國有眷舍房地

    而訂定。為利該等事項之進行，對合乎條件者（包含須為合

    法現住人），有發給一次搬遷補助費或輔購住宅等獎勵措施

    ；該等措施顯屬政策性補助措施，於政府預算有限之情況下

    ，主管機關自得本於權責訂定其適用範圍。又眷舍房地處理

    要點所謂「合法現住人」，同要點第 3點第 1項第 4款既規定

    ：「未曾獲政府各類輔助購置住宅」，為取得「合法現住人

    」要件之一，可知眷舍之現住人只要曾經獲得政府輔助購置

    住宅，不問該輔助之種類、方式，均非所問。參以行為時同

    要點第 9點第 1項「辦理騰空標售之眷舍合法現住人，領取一

    次補助費或承購公教住宅、國民住宅後，均不得再申請公教

    人員輔購住宅貸款、借住宿舍或其他優惠。」及依行為時購

    置住宅輔助要點第 14點「居住公有眷舍之公教人員，經獲政

    府『輔助購置住宅』者，其原住眷舍應由各機關學校負責於



    3個月內騰空交國有財產局或原管理機關依規定處理，以後

    亦不得申借眷舍」規定，則居住公有眷舍之現住人（公教人

    員），經依購置住宅輔助要點貸款購（建）住宅者，核屬上

    開眷舍房地處理要點第 3點第 1項第 4款所稱「輔助購置」住

    宅甚明。

  ㈡本件原告於 68年 4月 20日奉調被告機關任職，並配住系爭眷

    舍，於 86年間曾申請中央公教人員貸款購置住宅，經中央公

    教人員住宅輔建及福利互助委員會於 85年 l0月 30日(85)住福

    配字第 14479號函同意貸款 220萬元在案，有中央公教人員貸

    款購置住宅申請書、切結書、臺灣高等法院函及中央公教人

    員住宅輔建及福利互助委員會函附卷可稽（見復審卷第 59至

    71頁），並為原告所不爭執之事實。依上開行為時購置住宅

    輔助要點第 14點規定及行政院 69年 2月 11日(69)人政肆字第

    3705號函釋略以：「經依中央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輔助辦法輔

    購（建）住宅或貸款者，其居住問題業已解決，原住之公有

    眷舍房地，應即依規定騰空交還管理機關依法處理，爾後亦

    不得要求分配眷舍。」之規定，原告應於 3個月內遷出眷舍

    。然原告因業務需要，未依相關規定遷出眷舍，被告或因他

    故亦未依相關規定要求原告搬遷眷舍，並予原告續住至 97年

    2月 5日遷出眷舍為止。原告雖於 72年 5月 1日以前依法配（借

    ）住眷舍，惟原告於 86年間申辦公教貸款 220萬元，由政府

    核撥貸款，其目的係為輔助購置住宅所用，自應包含於政府

    各類輔助購置住宅方案之一，原告爭執公教貸款未明文規定

    於眷舍房地處理要點第 3點第 l項第 4款之要件內而應予排除

    ，尚有誤會。是原告自獲得政府輔助購置住宅之時起，即非

    眷舍房地處理要點第 3點第 1項所稱之「合法現住人」，並不

    因其未遷出眷舍，及被告按月自其薪資中扣回房屋津貼，而

    成為該要點所稱之合法現住人。至於其與被告間是否仍存有

    使用借貸關係，亦不影響該要點所規定合法現住人之認定。

  ㈢按憲法第 7條平等原則固應拘束行政機關之各種行政行為，

    惟該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

    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行政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立

    法目的或政策考量，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



    之區別對待。是平等原則，乃指相同之事情應為相同之處理

    ，不同之事情應為不同之處理。建立此原則無非係為禁止恣

    意行為，而非全然要求不得為差別處理。行政院所訂定之眷

    舍房地處理要點，關於搬遷補助費之給予，係屬授予人民利

    益之給付行政。限於國家之財政，行政院斟酌規範事物性質

    之差異，訂定眷舍房地處理要點，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此

    與恣意裁量誠屬有間；又被告係依行政院訂定之眷舍房地處

    理要點之規定作為核發之依據，亦無恣意裁量之情形。另眷

    舍房地處理要點對於搬遷補助費發給之對象及其標準，均已

    明定，因原告曾獲政府輔助購置住宅，不符合該要點所規定

    之合法現住人，被告否准所請，並無違平等原則。原告主張

    該要點第 7點所提供之輔助措施乃係給予一次補助費，基於

    公平原則及避免重複補助，系爭要點所應排除者應僅限於之

    前業已領取一次補助費之人，而不包括之前未曾領取一次補

    助費，僅辦理貸款者，該要點第 3點第 1項第 4款概括以「未

    曾獲政府各類輔助購置住宅」規定，實有欠具體明確而應予

    限縮解釋云云，尚非可採。

  ㈣至原告主張被告先後以 96年 12月 10日中院彥總字第 09600016

    97號函及 97年 1月 7日中院彥總字第 0970000016號函通知原告

    依限遷出始得發給補助費，原告信賴前揭函文所載內容即自

    行遷出系爭宿舍，詎料原告騰空搬遷宿舍後，被告反以原告

    非屬合法現住人為由而否准核發一次補助費 220萬元予原告

    ，顯然不顧原告之正當合理信賴，被告所為有違誠信乙節。

    查被告上開函係請所有被告代管國有眷舍之現住戶（含原告

    ），自行政院核定辦理之日（96年 11月 12日）起 3個月內自

    行騰空遷出宿舍，告知合法現住人辦理一次補償費請領之要

    件及手續，以免影響合法現住人之權益，並於遷出後檢附全

    戶戶籍謄本乙份以書面陳報被告，經被告審核後，再行造冊

    陳報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請領一次補助費，有上開函

    件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 18、37頁）。當時被告並未認定原

    告為合法現住人，而係事後經被告審核後，因曾獲政府輔助

    購置住宅而認定原告非合法現住人，被告否准原告之申領補

    助費，並無違行政程序法第 8條所定之誠信原則。



  ㈤綜上所述，原告上開主張，均難謂可採。被告認原告非眷舍

    房地處理要點第 3點第 1項之「合法現住人」，以 97年 5月 29

    日中院彥總字第 0970000760號函否准原告補助費之申請，核

    無違誤，復審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起訴論旨請求

    將復審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及被告應認定原告為合法現住

    人，並將原告關於一次補助費之申請，函轉公務人員住宅及

    福利委員會辦理補助費之撥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

    兩造其餘之主張及舉證，與本件判決之結果無影響，爰不一

    一論述，併予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 195條

    第 1項後段、第 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8    年     3    月    24    日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胡  國  棟

                                法  官  林  金  本

                                法  官  林  秋  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

書（須依對造人數附具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98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蔡  宗  融

資料來源：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判書彙編（98年版）第 231-242頁


